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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崇明区实施渔光互补项目
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现代农业园区：
为切实保障全区渔业生产的正常开展，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的通知》、市农业农村委《都市现代绿色渔业项目建设内容及标准要求》文件精神，我委结合我区部分地区引进的“渔光互补”新能源项目建设情况，以及本区渔业生产现状，特制定了《崇明区实施渔光互补项目工作意见》。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附件：崇明区实施渔光互补项目工作意见


上海市崇明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3年1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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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崇明区实施渔光互补项目工作意见

为切实保障全区渔业生产的正常开展，确保全区养殖面积、养殖产量达到市政府“菜篮子”考核目标要求，并持续推进绿色养殖方式，进一步提升全区绿色健康生态养殖水平，按照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水产绿色健康养殖“五大行动”的通知》、市农业农村委《都市现代绿色渔业项目建设内容及标准要求》，以及《崇明区农业农村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市崇明区养殖水域规划（2018-2035年）》文件精神，结合部分地区引进的“渔光互补”新能源项目建设情况，以及本区渔业生产现状，特对在本区范围内开展的“渔光互补”项目提出如下意见：
一、基本概念
“渔光互补”是指渔业养殖与光伏发电相结合，在鱼塘、湖泊及水库等水面上方架设光伏板阵列，形成“上可发电、下可养鱼”的生产模式。
二、总体原则
不影响渔业的正常生产，符合崇明区中长期渔业发展规划；符合国土资源、环境保护、能源、渔业等政策规定和法律法规；符合崇明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严格规划设计，完善配套设施，包含进排水系统、养殖系统、水处理系统以及其他配套设施，满足渔业绿色健康生产要求。
三、工作意见
（一）坚持以渔为主原则
“渔光互补”项目应遵循本区渔业发展规划，保持养殖面积不减、养殖产量稳定、养殖产品品质不降等，不得影响渔业正常放养和捕捞作业等，不允许对本区渔业生产产生负面影响，切实保障正常的渔业生产。
（2） 坚持绿色发展原则
不能因“渔光互补”项目的建设运行而对养殖水体、池塘底（埂）泥等产生污染，并要充分保障养殖品种的光照需求，同时不能影响绿色健康养殖方式的顺利实施。
（3） 坚持科学规划原则
项目实施运行方要在科学合理制订养殖规划的前提下，开展光伏布局设计。光伏板一般布置在塘埂上，若需在水面上布局，则固定桩的桩距和行距原则上不低于4米和8米；从养殖所需最高水面至光伏板下沿的距离不低于2米;在光伏板均匀排列的前提下，光伏板覆盖率不得高于40%（覆盖率=光伏板垂直投影总面积/池塘水体总面积*100%）。
（4） 坚持渔业导向原则
凡开展“渔光互补”项目的，项目实施运行方需按区级渔业主管部门制订的渔业精养池塘标准要求（含尾水治理系统）自行开展池塘改造，并经区发改委、区农业农村委联合组织专家验收通过后，方可开展光伏设施建设。
（5） 坚持护渔促渔原则
项目实施运行方应优先满足保护渔业生产、促进池塘升级改造的需要。在因渔业生产实际需要对池塘进行改造时，项目实施运行方应无条件给予支持并予以积极配合。
四、附则
本意见由区农业农村委负责解释，自2023年1月1日起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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